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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汉武帝以前时代，儒术的含义相对驳杂，一般是指与国家治理有关的仪式
和制度。这种广义儒术的知识资源主要是六艺类文献。以六艺知识和文献为基础文饰政
治，重建社会伦理、培养各级官吏、塑造王朝礼仪与形象，进而建构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文
化信仰，是汉王朝面对当时社会政治诸难题的自然选择。至迟自汉文帝时期，广义上的儒
术就已经开始受到王朝政治的青睐，武帝时代独尊儒术的历史转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文
景时期政治选择的自然延续。在中长时段的政治史视野中，独尊儒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它与汉王朝大一统的进程大体是同步的。尊崇儒术其实是西汉王朝所实施的稳固统治根基
的主要治策之一，并非仅仅因为帝王的个人兴趣或儒生的思想影响而出现的政治事件。

［关键词］　独尊儒术；行政实践；董仲舒；西汉学术

班固在 《汉书·董仲舒传》末的赞语中说道：“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
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① 后世关于汉
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而独尊儒术的历史常识，就由此而来。在 《汉书·武帝纪》中明确记载汉武帝
元光元年 （公元前１３４年）五月董仲舒、公孙弘对策而出，但是汉武帝立五经博士是在建元五年
（公元前１３６年），而 “州郡举茂材”则是在元光元年十一月 （此时行颛顼历，每年十月为岁首，故
十一月应为公元前１３５年年末），这两件事都发生于董仲舒对策之前。事实上，按照 《汉书·武帝
纪》的记载，董仲舒是十一月诏举贤良时被推举，五月参加诏策而作 “天人三策”。那么班固的赞
语就倒置了因果，按照 《武帝纪》的记载，本应是先有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才有了董仲舒应
诏对策之文。司马光等编纂 《资治通鉴》发现了此问题，大约因为武帝接纳董仲舒提议而尊崇儒术
的知识已经成为常识，所以 《资治通鉴》时改变了 《汉书·武帝纪》的系年，将董仲舒对策移至汉
武帝建元元年 （公元前１４０年）。此后关于董仲舒对策年代的讨论便不绝如缕，据日本学者福井重
雅统计，截止到１９９６年至少已经有５０余家、１１种意见。② 近二十多年来，新的相关文献仍在增
加。因有出土文献历日材料的佐证，其对策年可以确定为 《汉书·武帝纪》所载元光元年。董仲舒
对策之后，策文便入秘府，外人并未得见，直到汉宣帝地节年间才被发掘整理出来，遂行天下。董
仲舒地位此后经数代儒生推崇，至班固撰 《汉书》时，终于被塑为一代儒宗。汉武帝接纳董仲舒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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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而尊儒，乃是一个汉代儒生层垒塑造的历史叙事，甚至可以称之为传说。笔者对此有专文考证，此
处不再赘述。① 本文将以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问题为起点，对这一历史叙述的另一个维度，略做讨
论。即独尊儒术是否仅仅出于汉武帝的个人喜好？尊儒是否只是武帝初年的一个重要政治事件？

就笔者有限的阅读来看，有几位学者从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来观察儒术的兴起，有着不一样的判
断。如吕思勉 《秦汉史》曰：“中国自汉以后，儒术盛行，其事实始于武帝，此人人能言之。然武
帝非真知儒术之人也。武帝之侈宫室，乐巡游，事四夷，无一不与儒家之道相背。其封禅及起明
堂，则惑于神仙家言耳，非行儒家之学也。然儒术卒以武帝之提倡而盛行，何哉？则所谓风气既
成，受其鼓动而不自知也。”② 即儒术在武帝时期的兴起，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陈苏镇在
《〈春秋〉与 “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中则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此做出了令人耳目
一新的分析：“汉初用来克服秦政弊端的是 ‘长者’政治，随着秦朝东方政策复活趋势的出现，所
谓 ‘长者’的形象和内涵又逐渐发生变化。儒术取黄老而代之，作为景、武之际一股强劲的历史潮
流，便是这一变化的结果。正是为了阻挡这股潮流，黄生、窦后等黄老阵营中人才极力反对儒术，
使儒、道的对立政治化、公开化。最后，黄老道家虽有窦后之威，也未能挡住这股潮流，汉武帝及
更多的贵戚大臣还是在潮流的裹挟和推动下走上了尊儒的道路”③。关于何谓 “长者”政治，陈先
生书中辨析分明，读者可参看。传统叙述中，儒术兴起过程中存在与黄老思想的纷争，朱维铮 《帝
制中国初期的儒术》则认为这是武帝初年外戚集团之间的政治角力。武帝初年尊儒的主事者是田
蚡，儒术与黄老的斗争，乃是以田蚡为核心的新外戚家族与以窦太后为首的旧外戚集团之间的权力
争夺，此说很有见地。故而朱先生认为董仲舒的 “天人三策”只是 “对既定方针即博士官专用 ‘在
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的必要性论证。因而我们的传统说法，所谓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而 ‘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倒果为因，不合历史实相”④。

不过朱维铮、陈苏镇主要关注了景、武之际的政治格局，还没有将视野延展至西汉初年乃至战
国秦汉之际，对儒术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尚有未尽之处。吕思勉在 《秦汉史》中则有老
辣的案断。他利用 《史记·礼书》中的论述，将儒术的兴起上溯至战国秦汉之际。他说：“法制度，
兴教化，乃晚周以来，言治者之公言，自秦始皇至汉文、景，非有所未皇，则谦让而不能就其事
耳。至于武帝，则有所不让矣。夫欲法制度、定教化，固非儒家莫能为。故儒术之兴，实时势使
然，不特非武帝若魏其、武安之属所能为，并非董仲舒、公孙弘辈所能扶翼也。”⑤吕先生深刻地揭
示了秦汉这样的大一统王朝，因其亟待建设统一的制度、礼仪和文化，所以选择以发扬六艺为业的
儒术作为统治思想是必然的。本文将以细读西汉时代的诏书和奏议这类一手文献为基础，深入西汉
初年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中，揭示儒术独尊的历史过程。这对于我们把握两汉文学和学术发展的全
局将颇有助益，同时这也有助于解释武帝时代诸文体和思想文化变迁的深层原因⑥。

一、儒术的含义及其兴起的远源

“儒术”在两汉时代并不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概念。西汉前期，儒术有更为驳杂的含义，并不限
于六艺之学。《史记·封禅书》曰：

（建元）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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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委：《发现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历史重塑》，载 《文学评论》，２０２２ （２）。

⑤　吕思勉：《秦汉史》，８７　８８、９０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

陈苏镇：《〈春秋〉与 “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２５３　２５４页，中华书局，２０２０。

朱维铮：《帝制中国初期的儒术》，４７页，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

关于大一统帝国的文学与思想，最新的研究可参见刘跃进：《〈春秋〉 “大一统”与秦汉时期的思想与创作》，载 《文史
哲》，２０２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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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
服色事未就。会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使人微伺得赵绾等奸利事，召案绾、臧，绾、臧
自杀，诸所兴为皆废。①

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当时所谓儒术，包括了巡狩、封禅、律历、服色等内容。如果我们翻阅
两汉时代的文献，会发现广义的儒术，是更为常用的概念。如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曰：“魏
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
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② 窦婴、田蚡所好之儒术，自然指的是文中是所涉及的 “设明堂”
“以礼为服制”等内容，偏重于制度化的礼仪。 《汉书·萧望之传》称 “宣帝不甚从儒术，任用法
律，而中书宦官用事”③，与法律相对，则儒术当指礼仪制度。

狭义的儒术则指以六艺之学为基础的孔门学术，这一含义更多地出现在东汉时代的论述里。
《汉书·儒林传》论及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黜焉，然齐鲁之
间学者犹弗废”④，这段叙述里，“儒术”与 “六艺之学”大体是等同的。另外，在汉武帝时代，儒
家和儒术也并不统一。司马谈 《论六家要指》说 “儒者以六艺为法”，但如前所述，这个时代的儒
术不限于六艺，所指更多的时候与司马谈所概括的阴阳家更为接近。阴阳家有 “四时、八位、十二
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的主张，这与儒术的巡狩、封禅、律历、服色一类形塑的王朝形象的仪式
化实践，有共同的内在思想因素。

所以，如果我们用 《汉书·艺文志》和 《儒林传》中的 “儒”，来理解汉武帝初年的 “乡儒术”
并不是特别吻合。武帝初年的儒术主要指的还是与王朝的仪式化形象和仪式化制度相关的知识和政
策，大体属于行政实践范畴。班固 《武帝纪赞》所谓 “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
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⑤，都属于武帝时期的 “儒术”。

进一步而言，汉武帝的尊儒其实可以细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即礼仪制度方面的儒术；第二
层面是六艺知识和思想层面的儒术，也可以用今日观念称之为儒学。第一个层面的儒术是武帝所
“乡”的对象，也是窦婴、田蚡所好的对象。但建设这一层面的儒术所需知识，却主要来自六艺类
文献和掌握这些文献的儒生，于是才有了对第二层面儒术的推重：立五经博士，诏贤良和为博士官
置弟子员。故对六艺尊崇的背后，是王朝对仪式制度的形象化、体系化追求，这才是后来武帝时期
各种变革的原动力。

明确了以上问题，我们再讨论西汉王朝尊崇儒术时，就不会局限于五经博士这类的制度设置
了。若从国家与社会治理的角度观察，西汉推尊儒术的远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秦。战国时代使
秦成为强国的一些法令制度，在其统一六国以后，负面效应慢慢出现，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些
社会问题自然也延续到了西汉。贾谊就将汉初的很多社会问题归咎到了商鞅变法。《汉书·贾谊传》

载其 《陈政事疏》曰：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
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倂倨；妇姑不相
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
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⑥

战国时代的制度变革，并非始于商鞅。春秋末年晋国的六卿已经开始尝试改革固有制度。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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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史记》，１３８４、２８４３页，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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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国李悝、秦商鞅的变法都是晋末变革的进一步发展。① 杨宽在 《战国史·前言》里引用王夫之
《读通鉴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说法，对战国时代有一个大的概括。杨先生勾勒出的战国政治
社会轮廓里，小农经济的出现和发展是这一次大变革的最深层的驱动力。② 杜正胜在 《编户齐民：

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一书里有大体相同的判断。③ 故若将商鞅变法置于整个战国时代的大变
局中来审视，它是列国变法改革之一。但秦国随后逐渐强盛，最终统一六国，很快又将整个政治遗产
留给了汉王朝。故如果我们从汉代人的视角来看，则商鞅变法较其他诸侯国的变法更为重要，它是直
接决定汉初政治社会形态的关键性变革。这就是贾谊批判汉初社会伦理秩序要追溯到商鞅的原因。

商鞅变法因文献不足，难以有清晰的描述，但据 《商君书》《史记·商君列传》《秦本纪》《汉
书·食货志》等基本文献以及学者们的研究，我们大体知道商鞅变法的主要目的有三：一是获得充
足而来源稳定的赋税；二是保障兵源和增强战斗力；三是高效的行政管理。其主要的强国之术则是
军民一体的户籍制度、分异法和军功爵奖励制。④ 从贾谊批评的内容看，造成汉初社会伦理失范的
主要制度是秦的分异法⑤和由军功爵制导致的功利主义。至汉初，在很多地区农户实际拥有的耕地
面积已经远低于理想值。⑥ 土地兼并应该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⑦ 在这样的背景下，很
多分立出来的家庭就会面临家中无土地可耕的境地。因为父母会将主要的财产留给与自己共同居住
的嗣子，那些非嗣子只能靠自己的力量谋生。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家庭矛盾，也会带来许多社
会伦理问题。战国末年至楚汉之争的战乱又会加剧这一状况。贾谊所谓 “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
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倂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
亡几耳”，说的就是这一社会问题。贾谊所说虽不免夸张，但汉初面临比较严峻的家庭和社会伦理
失序，则是没有疑问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战国秦汉之际荀子学派讨论孝、悌和礼、法，其意义已经不同于孔子时代，

深具现实关怀。

二、汉初政治与儒术兴起的可能

汉初面对上述社会问题，若要长治久安，必要选择相应的治策来稳固统治根基。以六艺文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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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宽：《战国史》，４　５、１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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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０；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及其
向中世社会的过渡》，商务印书馆，２１１　２６５页，２０１３；守屋美都雄：《中国古代的家族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此书国
家篇前四章集中讨论以商鞅变法为中心的秦国爵制，亦可参阅。

一户中有两个儿子以上，非嗣子成年以后要分家，独立成户的制度。这是小农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独立成户的小
家庭由国家授田，在土地资源尚颇丰实的秦国，这实质是一种变相的垦田制度，其目的是以新生家庭为单位不断扩大耕地面积以
尽地利。故分异法的惩罚措施是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这里的倍其赋主要应该指农业税。二男即倍其赋，不可能指
以人为计算单位的兵役或徭役，只能是以财产形式存在的地租。

西汉时代，随着牛耕技术在北方地区的普及、代田法等耕作技术的采用以及水利建设，耕地面积明显扩大，户均土地面
积有所增加。葛剑雄利用 《汉书·地理志》统计西汉晚期全国平均每户４．６７人，人均土地１４亩，则每户土地６５．３８亩，参见葛
剑雄：《西汉人口地理》，５４　５９页，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王彦辉对汉初土地问题有相对清晰的研究，此文认为 “大规模的名田宅
结束后，不断 ‘别为户者’的田宅需求仅靠政府的直接授田已经无法满足，作为民间的自我处理机制一般是采用 ‘分户析产’的
形式。汉代的农民家庭以核心家庭占支配地位，个体小家庭始终是当时家庭形态的主流，说明分户析产是农民处分家庭人口和财
产的最基本形式。汉代的分户析产可以分为如下类型：家富子壮出分型、先令券书型、户后推财型、兄弟分财异居型以及妇女为
户析产型。分户析产导致小农经济的经营规模不断萎缩，说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不仅体现在蒙受外力冲击时承受力极其有限，还
在于其经营规模始终处于一个自我分割的过程之中。由于政府始终没有找到解决相对人口过剩的有效处理机制，而当时的生产方
式又无法吸纳相对过剩的富余劳动力，使那些 ‘贫无产业’的农民被迫寄食都市，或辗转流徙。”参见王彦辉：《论汉代的分户析
产》，载 《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６ （４）。

参见 《汉书·食货志》所载董仲舒奏议，载班固：《汉书》，１１３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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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广义的儒术，是西汉王朝在政治实践中的择优而从。儒术地位的提高与汉王朝大一统的进程
大体同步，并非仅仅因为帝王的个人兴趣或某些儒生的思想影响。在武帝独尊儒术之前，西汉王朝
的政治实践中，已经开始慢慢采纳广义的儒术，直至汉武帝初年，仪式制度层面儒术的兴起已经是
不可逆的潮流了。武帝之前，儒术兴起的过程大体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其中尤以第三阶段最为
重要。

第一阶段是汉高祖刘邦时期。
这一时期分封诸侯与军功重臣的异心、几近崩溃的经济、秦的酷法、家庭与社会伦理的失序、

流民问题是王朝建立之初所面临的几个严峻挑战。但刘邦无暇顾及其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处理分
封诸侯与军功重臣问题上。高祖五年至十二年 （公元前２０２年—公元前１９５年）之间，燕王臧荼、
利幾、楚王韩信、韩王信、赵王张敖、陈豨、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等先后 “谋反”，
即便刘邦已经于汉五年正月即皇帝位，但直至十二年崩，他多数的时间，还是花在了到处征伐之
中。高祖十二年平定黥布之后，能够威胁王朝的主要异性分封诸侯势力已经基本消失，惠帝、高后
时期史书中已经看不到明显的军事分裂叛乱。即便如此，高祖时期的这一潜在威胁在他死后依然还
被认为是存在的，《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吕后与审食其在刘邦卒后，不敢发丧，他们担心诸将不
会坦然北面而臣服于少主，故欲尽诛之。而郦商说服审食其和吕后的理由也是叛乱危机，即陈平、
周勃、樊哙、灌婴等大将在外统军，如果尽诛畿内诸将，势必引起诸侯外反，如此反而更加危
险。① 至此，我们也会更加明白刘邦在临死之前所发诏书的用意了：“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
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② 刘邦于其十二年
四月甲辰崩，此诏发布于三月。将此诏与吕后、审食其之谋合观，更可见当时情势。吕后称制之后，
即刻立吕台、吕产、吕禄、吕通四人为王，封吕氏六人为列侯，同时差次列侯之功，并藏于高庙，令
其世世勿绝，这两项措施都应该是出于消除功臣威胁的目的。③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载淮南王刘
长死后，袁盎宽慰汉文帝，称文帝有 “高世之行者三”，其一为孝过曾子，其三为五让天下，其二
则是：“夫诸吕用事，大臣专制，然陛下从代乘六乘传驰不测之渊，虽贲育之勇不及陛下”④。袁盎
将文帝自代赴长安即位视为天下之大勇，足见即便到了此时，军功大臣的威慑仍然存在。

刘邦除了利用 “谋反”来诛灭分封诸侯，也将战国时代齐、楚两国的贵戚迁至长安，使其与本
土分离，以绝后患。这是高祖九年 （公元前１９８年）之事。与此同时，刘邦也有减租税、揽人才、
轻刑法、鼓励流民回归本土等诏令。但上述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是要到文景时期。

《汉书·高祖纪》在高祖十二年有一条特别的记载，此年十一月 “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太牢
祠孔子”。相关记载亦见于 《史记·孔子世家》。这说明对孔子的尊崇，自刘邦时就已经开始了。

第二阶段是汉惠帝、高后及文帝前期时期。
这一时期是西汉王朝开始休养生息，恢复经济与社会秩序的初始阶段。吕思勉 《秦汉史》曰

“汉以无为为治，由来久矣”⑤，并引 《史记·吕太后本纪》之 “太史公曰”和 《曹相国世家》为
证。《吕太后本纪》之 “太史公曰”所述尤为显豁：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
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⑥

此本纪的大半篇幅叙述了外戚、宗室和大臣之间残酷的权力斗争，但太史公还是在赞语部分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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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⑤

④⑥　司马迁：《史记》，３９２、２７３９、４１２页，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班固：《汉书》，７８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至于吕氏是否有代汉的意图，可参见吕思勉：《秦汉史》，５９　６９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

吕思勉：《秦汉史》，７０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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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评价了高后执政期间的社会经济变化。《孝文本纪》记载大臣共议立文帝之后，文帝对于是否
至长安即皇帝位犹豫不决，而宋昌判断大臣乃是因天下之心而迎立文帝，所列理由有三，第三条为
“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所指也是惠帝、高后时期的情况①。

至文帝时期，恢复农业经济和重建社会秩序成了王朝政治的重心。文帝多次颁布诏令，劝农以
及奖励孝悌、力田、三老和廉吏，并进一步减赋税，轻刑法。加之战国秦汉之际战乱等因素造成的
流民回归本土，经济得以迅速恢复。《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曰：“逮文、景四五世间，流民
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②

第三阶段是汉文帝前元十二年 （公元前１６８年）至汉景帝时期。
这时经济已经基本恢复，重建战国以来逐渐崩坏的家庭和社会伦理秩序，就成了汉王朝特别关

心的问题。文帝前元十二年的嘉勉孝悌、力田、廉吏的诏书是一个重要的标志③。惠帝四年 （公元
前１９１年）“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④，高后元年 （公元前１８７年） “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
人”⑤，至此已是王朝第三次尊崇孝悌，但却是第一次提出廉吏。 《汉书·循吏传》曰： “至于文、
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
民从化。”⑥ 化民之道无非文帝十二年诏所倡四端，此后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各级学校的建立，孝和
廉才成为了最重要的道德标准。可以说汉文帝十二年诏是后来举孝廉的先声。

文帝十二年诏特别提出廉吏问题，说明汉初吏治已经存在诸多弊端。文帝时期上层官僚的构成
仍以旧功臣为主体，这时吏治如何，颇难考索。但景帝时期，官吏的贪腐成了王朝政治的几个主要
问题之一。景帝前元元年 （公元前１５６年）秋七月，有诏对涉及职务贪腐的罪责认定颁布了新的标
准，取消了饮食贿赂之罪。⑦ 颜师古注曰： “帝以为当时律条吏受所监临赂遗饮食，即坐免官爵，
于法太重，而受所监临财物及贱买贵卖者，论决太轻，故令更议改之。”⑧ 足见当时官吏因为接受
饮食贿赂而免官的不在少数，而贱买贵卖的现象亦颇常见。景帝朝此后不将饮食视为可以治罪的贿
赂，除了说明这时的官吏恐怕普遍存在接受此种贿赂的情况外，也显示此时的候补官吏数量明显不
足，不能有效填补因小节而罢免吏员的缺口。

景帝前元元年对贱买贵卖等贪腐行为惩罚的加重，看起来效果并不明显，直至后元二年 （公元
前１４２年）汉王朝依然面对此难题，这年四月诏中说 “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
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⑨。由此推知，文帝至景帝时期，吏治始终是王
朝的中心问题之一，基层官吏的道德素养则是此问题的主要症结。后元二年五月景帝诏降低了出仕
的财产要求�10，并反复强调王朝对廉士的重视，除了说明此时基层官吏的储备不足外，也可看出虽
三令五申，文帝时期以来基层官吏的腐败问题，已是愈演愈烈。

除了腐败之外，汉初以来官吏的文化水平也很成问题。《汉书·刑法志》曰：“及孝文即位，躬
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
人之过失。”�11 军功旧臣多是行伍出身，因此西汉初年上层官员的文化素养应该不会很高，下层官
吏的情况则更加堪忧。汉文帝前元十二年，三月有两道诏书，其中均提到了官吏的素养问题。这两
条诏书均将汉王朝基层行政的问题归结于吏治无力：“吏未加务”�12 “吏举贤之道未备”�13。因此文
帝要跳过官吏举贤这一环节，直接按照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以导民。前元十五年
（公元前１６５年），汉文帝又 “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博纳以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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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0�11�12�13�14

班固：《汉书·刑法志》曰：“当孝惠、高后时，百姓新免毒蠚，人欲长幼养老。萧、曹为相，填以无为，从民之欲，而
不扰乱，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班固：《汉书》，１０９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可见吕太后执政期间，顺应社会民生需求，采
用与民休息的政策，是西汉社会经济复苏的关键时期。文、景时期西汉社会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发展，发端于高后时期。

班固：《汉书》，５２８、１２４、９０、９６、３６２３、１４０、１４０、１５１、１５２、１０９７、１２４、１２４、１２７页，

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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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错由此而出。
汉武帝元朔五年 （公元前１２４年），由公孙弘主导设置的为博士置弟子员的制度，也是为了满足

行政层面对官员素质的基本要求。这在公孙弘奏议里有特别的交代：“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
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① 即
各级官吏文化素养不足，无法有效宣布或执行王朝政令。可见官吏的文化素养不足一直是王朝行政
的瓶颈。

三、六艺功用与王朝政治

在上述背景之下，以六艺为核心的儒术成为主流的学术和思想形态，应该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
程。六艺经典是解决诸多政治问题的钥匙，起到了重塑王朝政治形象的功能。六艺类知识预设的背
景是周王朝，也就是天下一统的王朝背景，而诸子类知识则是以战国时代的诸侯争霸为背景的。汉
王朝统一以后，如果要从先前的历史知识中寻求经典依据和文化资源，只能是返求于六艺。简单地
说，六艺经典在以下三个方面有着其他知识和思想资源无法取代的功能。

首先，六艺经典特别适合于培养各级行政官吏。如前所述，汉初吏治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问题
是官员贪腐和知识水平低下。汉文帝之后，王朝的根基日渐稳固，制度和行政体系的建设就会越来
越重要。而古代文献中，有关制度和行政治理的知识，恰主要存在于六艺类文献之中。特别是 《尚
书》、三 《礼》和 《春秋》，可以提供很多古代礼仪和制度方面的材料。反观战国诸子，他们多长于
论辩，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墨、法、刑名和纵横家，大多以论理为主，很少涉及具体的制度和
仪式细节。战国诸子因乱世而出，其理论预设，本不适于根基稳固后的一统治世。《汉书·武帝纪》

记载建元元年丞相卫绾奏罢群臣所举贤良，原因是 “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
言，乱国政”②，世易时移，战国时代最受列国诸侯器重的申、商、纵横之学，在武帝初年已经被
视为 “乱国政”之术。“国政”则成为王朝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关于治世的期待，至少可以部分地
在六艺文献所构筑的理想里得到实现。钱穆 《两汉博士家法考》曰：“申韩刑名，正为朝廷纲纪未
立而设。若政治已上轨道，全国共尊法度，则申韩之学，亦复无所施。其时物力既盈，纲纪亦立，
渐达太平盛世之境。而黄老申韩，其学皆起战国晚世。其议卑近，主于应衰乱。惟经术儒生高谈唐
虞三代，礼乐教化，独为盛世所憧憬。”③

从建元元年罢黜申、商、纵横诸贤良，到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武帝初年的这两项与资政之术
有关的举措，除了表达了对五经的尊崇外，象征意义也特别突出。它已经清楚地表明汉王朝意识形
态方向的转移。元光元年五月，武帝诏贤良曰：“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
三王！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
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④。武帝对于治世的理解，不出尧舜、三王之范畴。武帝诏问贤良的主
要问题，是 “古今王事之体”，以及 “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这是
从行政治理角度的发问，目的自然是期待贤良展现出理政的实际能力。在这样的期待中，修习 《公
羊春秋》的董仲舒和公孙弘脱颖而出，就不令人惊讶。可见，大一统王朝体制之下，王朝的统治思
想由黄老刑名转向五经六艺也是一种相对必然的选择。

武帝初年，除了官吏的文墨素养不足以保证他们有效理解和执行诏令条文外，基层官吏的储备
仍不能满足需求，景帝时降低出仕的财产要求并不十分有效。武帝元朔元年 （公元前１２８年）冬十

—２８１—

①
②
③

司马迁：《史记》，３１１９页，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④　班固：《汉书》，１５５　１５６、１６０　１６１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钱穆：《两汉博士家法考》，载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１９９　２００页，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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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诏曰：“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雍于上闻也。”这一段文献值得特
别注意，一般认为制度性的察举始于武帝元光元年，即 《武帝纪》所载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
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但六年之后的情况却是 “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那么元光元年令郡国举孝廉
之策，就不太可能是常举。虽然诏书里面说 “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
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但从当时的境况看，察举在这时恐怕还没有完成制度
化，因此武帝才会下诏责怪吏员没有认真对待举孝察廉之事，并提出廷议 “不举者罪”。应该直到
此时，武帝才有了制定法令，将察举制度化的想法。因之有司奏议曰：“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
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① 但是联系四年后公孙弘为博士官置弟子员的奏议，可以知道
此时举荐出来的基层官吏，其识字率和文化水平并不令人满意，这才有了为博士置弟子员，以培养
合格官吏的做法。

在具体的行政文书实践中，研习六艺经典的儒生开始显现出了优势②，博士弟子也逐渐进入了汉
朝的文书行政系统。《汉书·张汤传》云：“是时，上方乡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
子治 《尚书》、《春秋》，补廷尉史。”③张汤之所以这么做，与兒宽有关。《汉书·兒宽传》载曰：

时张汤为廷尉，廷尉府尽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宽以儒生在其间，见谓不习事，不署曹，除为
从史，之北地视畜数年。还至府，上畜簿，会廷尉时有疑奏，已再见却矣，掾史莫知所为。宽为
言其意，掾史因使宽为奏。奏成，读之皆服，以白廷尉汤。汤大惊，召宽与语，乃奇其材，以为
掾。上宽所作奏，即时得可。异日，汤见上。问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谁为之者？”汤言兒宽。
上曰：“吾固闻之久矣。”汤由是乡学，以宽为奏谳掾，以古法义决疑狱，甚重之。④

据 《汉书·百官公卿表》，张汤于元朔三年 （公元前１２６年）拜为廷尉，元狩三年 （公元前

１２０年）迁御史大夫。⑤而武帝为博士官置弟子在元朔五年。正是在元朔六年至元狩三年之间，倪
宽经张汤举荐而获重于武帝，随后博士弟子开始补廷尉史。张汤任御史大夫之后，汉王朝文书中枢
的吏员，博士弟子所占比例更不在少数。

其次，六艺经典中的基本观念可以重塑民间社会的伦理秩序。贾谊 《陈政事疏》中说 “今世以
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
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然而移风易俗，又非刀笔之吏可为，因此贾谊建议文帝举 “礼义廉耻”四维，
“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并以太子的教育为表率，以教化于下。⑥虽然贾谊没
有明确提出如何标举四维，但终归于六艺之道，则是无可怀疑的所指。

其三，六艺经典中的知识还可以帮助汉王朝将政治仪式化，并赋予其象征性意义。西汉王朝开始
重视礼文，《汉书·武帝纪赞》以为始于武帝。⑦汉朝对政治进行仪式化改造的高峰确实在武帝时代。
但据 《史记》《汉书》记载，汉文帝在其统治的晚期，已经试图对王朝政治进行神圣性修饰。文帝前
元十三年 （公元前１６７年）春二月甲寅，特地颁布了一道天子亲耕、皇后亲桑的诏书。⑧这道诏书选
择在甲寅日发布，应该不是巧合。文帝前元二年 （公元前１７８年）已经有了开籍田、亲耕以劝农的诏
令⑨，此后也有多道劝农诏书颁布，但只有到了前元十三年这一次，才在日期选择和礼仪上做出特
别的安排，由天子和皇后分别做象征性的农事，以率天下之民，并以完善的礼仪来执行，这无疑进
一步强化了籍田的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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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⑨

③④⑤⑥⑦⑧　班固：《汉书》，１６６　１６７、２６３９、２６２８　２６２９、７７２　７７４、２２４４　２２４７、２１２、１２５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 “汉时以经义断事”曰：“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如张汤为廷
尉，每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 《尚书》、《春秋》者，补廷尉史……”（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４３
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据 《汉书·食货志》记载，文帝开籍田乃是基于贾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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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王朝对正朔、服色的关心，也开始于文帝前元十三年前后。① 《史记·封禅书》和 《汉
书·郊祀志》叙述汉代的郊祀仪轨的变迁，从汉高祖十年 （公元前１９７年）而直接跳至汉文帝十三
年。刘邦时期的祭祀，至少从文献记载看，乃是延续秦的郊祭体系，主要是礼敬天地山川和诸神
明，修饰政治的功能并不明显。到了文帝的这个时期，郊祀才开始和王朝的行政产生了相对直接的
联系，开始成为展示政权合法性的手段。田天 《秦汉国家祭祀史稿》云：“汉代的五帝祭祀，很可
能即如 《封禅书》及匡衡所言，自高祖而起，但细节已不得而知，只能暂时存而不论。直至文帝十
五年，五帝祭祀才成为国家祭祀中的焦点问题，并与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②

这种变化，或许与贾谊有关。贾谊在 《陈政事疏》中除了建议汉文帝将大的封国拆分，以消除
分裂隐患外，主要就是提出了制定礼仪，以扭转秦自商鞅以来形成的遗风余俗；同时借鉴三代传
统，以孝仁礼义教傅太子这样两条建议。从文帝十二年以后的诸多诏令看，他应该是采纳了贾谊的
建议。 《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文帝前元十五年 “夏四月，文帝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
帝……而使博士诸生刺 《六经》中作 《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③，可见此时他已经有了采儒术以
文饰王朝政治的想法。

从文帝十三年开始，汉王朝的诏书也慢慢呈现出了一种新的仪式化面目。除了春甲寅日所布诏
书外，五月因缇萦事件而颁布的除肉刑诏④，也颇值得注意。这则诏书不仅引据了有虞氏画衣冠、
异章服这种典范性的古代故事，还引用了 《诗经》，这在传世汉代诏书中是最早的。在基本的法制
内容外，这则诏书所显现出的德治仪态，以及与经传诸子接近的典雅文风，也极具仪式性和象征意
义。汉文帝前元十四年 （公元前１６６年），鲁人公孙臣上书言五德终始之说，以为汉为土德，将有
黄龙见，应改正朔易服色。丞相张苍则以为水德，河决金堤即是其应，不当改易制度服色。但第二
年 “黄龙见成纪”，公孙臣得以被复召，申明土德。于是文帝 “始幸雍，郊见五帝”。此后新垣平又
说服汉文帝设立渭阳五帝庙，并亲郊。原来由太祝或诸侯祝官负责的五帝，开始由天子亲自祭祀。
《汉书·郊祀志》记载文帝前元十六年 “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 《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⑤。前
元十七年新垣平伪造 “人主延寿”玉杯，并诱使文帝改元。这一系列的事件显示，汉文帝开始
有意识地为自己的统治寻找神圣性的依据，并以隆重的仪式形式宣告天下。改变秦乃至战国以
来治理模式，应是汉文帝这一系列政治运作的核心意图。但由于新垣平造假之事很快败露，此
后 “文帝怠于改正服鬼神之事”，加之 “明年，匈奴数入边，兴兵守御”，文帝时期政治的仪式
化进程戛然而止。

至武帝时期，王朝政治的仪式化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趋势，“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
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 ，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这些被班固所表彰的事业，都具有
部分的仪式性功能。《史记·封禅书》曰：“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
与神通，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莱士，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⑥同时，这些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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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④
⑤

据 《汉书·郊祀志》关于王朝德运，当时已经有不同的判断，张苍认为是水德，公孙臣、贾谊则认为是土德。至汉武帝
时，才最终确定为土德 。其文曰： “汉兴之初，庶事草创，唯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
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仓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兒宽、司马迁
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班固：《汉书》，１２７０页，
中华书局，１９６２）不论张苍还是公孙臣、贾谊，均据五德相胜说，不同处在于张苍以为秦世短，不足以当一德，故汉德应为克周
火之德，故为水。公孙臣、贾谊则以为秦为水，故汉德应克水，故为土。

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１０７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

⑥　司马迁：《史记》，１３８２、４２７　４２８、１３９７页，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王制》一篇的制作颇值得注意。今传 《小戴礼记》中有 《王制》一篇，作于何时，历来争论尤多。此篇中虽载有天子巡

狩制度，但仅仅只有一个短章的内容，其中所述乃是一种想象中的天子巡狩四境的制度，以当时之交通条件，很难做到每年的二
月东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这显然不可能是文帝时期 “谋议巡狩封禅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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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创设，开始取资于六艺类文献，鬼神之事在政治话语中渐渐边缘化。①

四、儒术独尊的历史过程

广义的儒术，至迟从汉文帝时已经开始在王朝政治实践中出现。② 贾谊、晁错是文帝时期重要
的文臣，二人皆明申商，但都又研习六艺之书。汉文帝时期，六艺诸子还没有后来那么明显的分
际。文帝对伏生 《尚书》的抢救以及对封禅礼仪、服色制度的关心，其实已经开启了尊崇儒术的
序幕。

即便从狭义的儒术而言，尊儒的历史进程自景帝时期就已开始。《史记·外戚世家》称 “窦太
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 《黄帝》《老子》，尊其术”③，“不得不”一词颇值得玩
味，景帝以及诸窦恐未必真心喜读黄老书。从以下史书所载景帝时期的诸多事迹来看，他已经对儒
术颇感兴趣，大概因为窦太后而不得不暂缓推行。

其一，文帝以来，宗庙祭祀已经采用典雅的礼乐歌舞。景帝即位改元首月，就有文帝庙祭祀礼
乐的诏书颁布。④ 西汉王朝系统性的祭祀制度建设始于文帝时期，诏书中所言的宗庙舞乐已经是相
对成熟的礼乐制度，事实上已经是六艺知识范围内的设置。

其二，汉景帝时期在行政层面有三个特别的变化，一是开启了每六年一改元的定期改元先河；
二是 “改诸官名”；三是重视车服制度。这都与儒术相关。六年一改元，即数用六，乃是延续了秦
制用六的传统，也是五德终始之说影响王朝时间观念的开始。这也是一种创制，虽然史书中并没有
留下相关记载，但当时应有特别的讨论，文帝以来试图塑造新王朝仪式化形象的尝试，并没有停
止。直到武帝太初元年 （公元前１０４年），也一直采用每六年一改元的制度。定期改元之制，使王
朝政治的仪式化色彩开始变得明显起来。

西汉王朝大规模的官名变动最先也出现于景帝时期。据 《汉书·景帝纪》，景帝对官名的更改
主要集中于中元六年 （公元前１４４年）。这一年所更官名，《汉书·百官公卿表》可见者有八：更奉
常为太常；太祝为祠祀；廷尉为大理；典客为大行令；将作少府为将作大匠；长信詹事为长信少
府；将行为大长秋；主爵中尉为都尉。另，景帝前元二年 （公元前１５５年）分内史为左右内史；卫
尉，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后元元年 （公元前１４３年）复为卫尉；景帝中元二年 （公元前１４８年）
更名郡守为太守，郡尉为都尉；后元元年，景帝又更名治粟内史为大农令。荀悦 《汉纪》卷五 《孝
惠皇帝纪》文末特记录西汉官爵制度，他对于西汉官制特点，有这样的判断：“秦兼天下，建皇帝
之号，改立臣官。汉因循而不革，从简易，随时之宜”⑤。景帝更改官名，大多并未调整其职责，

本质上是一种仪式性的改变。
也是在景帝中元六年，这年五月有诏特别强调了吏员车服制度，这应该是六艺类知识开始在行

政实践中发生实质性影响的开始。这则诏书颁布的缘由，《景帝纪》也有记载，即 “吏多军功，车
服尚轻，故为设禁”。这封诏书所体现出的政治观念，已是 《礼记·王制》篇等战国以来儒生理想
中的标识等级的车服制度了。⑥不论是改元、官名还是车服制度，景帝时期对王朝整体形象的关心，

是武帝时期大规模新制度建设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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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这部分内容，笔者将有专文讨论，此处从略。

汉高祖时，虽然有鲁地儒生叔孙通制定朝廷礼仪，但这时的礼仪属于仪轨操作层面的表面格套，还没有象征性的意义，

也没有影响统治思想和行政实践，恐不能视之为西汉儒学的真正开始。只有当西汉王朝开始将礼乐、服色等外在仪制与政治的仪
式化相关联之时，才可以认为儒术开始影响意识形态。

司马迁：《史记》，１９７５页，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⑥　班固：《汉书》，１３７　１３８、１４９页，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荀悦：《汉纪》，载荀悦、袁宏撰，张烈点校：《两汉纪》，６３页，中华书局，２０２０。



徐建委：独尊儒术的历史进程

自文帝以来，与政治仪式相关的变革中，有两种古代资源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是古代的礼制知
识，包括祭祀、封禅、籍田、仪轨等等；二是邹衍以来的五德说，与正朔、服色等礼仪相关。二者
相互交织，实际上颇难区分其界限。

其三，汉景帝对儒生的态度也比较暧昧。景帝时期选择太子傅，已倾向于儒术，据 《史记·魏其
武安侯列传》记载，窦婴傅栗太子。而栗太子废后，新立太子刘彻的太子少傅为王臧。虽然人事舛
异，但对历史的影响很可能是一样的。即便栗太子后来即位，因为窦婴的关系，他也很可能会崇儒。

而汉武帝的老师王臧为申公弟子，《史记·儒林列传》曰：“兰陵王臧既受 《诗》，以事孝景帝为太子
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迺上书宿卫上，累迁，一岁中为郎中令”①。我们由此也可以大体判断，
武帝所受教育应是贾谊议拟的模式，以六艺之术为主。

另外，景帝保护辕固生的故事被特别记录下来，也暗示了他对儒生的态度。《史记·儒林列传》
有一句特别值得注意的话：“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即辕固生对 《老子》 “此是家人言耳”
的评价，景帝认为是 “直言”。故六艺之术是正统知识的观念，至少是景帝的常识。

武帝初即位，年仅十六岁，其初年的政治决策多出于田蚡。《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曰：“及孝
景晚节，蚡益贵幸，为太中大夫。蚡辩有口，学 《盘盂》诸书，王太后贤之。孝景崩，即日太子立，
称制，所镇抚多有田蚡宾客计策。”② 建元元年武帝举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及安车迎申
公、议立明堂诸事，均为窦婴、田蚡推动，田蚡宾客更是主要的智囊。建元二年 （公元前１３９年）窦
太后罢免窦婴、田蚡，但田蚡 “虽不任职，以王太后故，亲幸，数言事多效”③，实则还是武帝初年
政治的中心人物。窦太后卒后，武帝借故罢免丞相许昌、御史大夫庄青翟，以田蚡为丞相，韩安国为
御史大夫。《史记》说：“当是时，丞相入奏事，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
上。上乃曰：‘君除吏已尽未？吾亦欲除吏。’”④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看元光元年举贤良和公孙
弘随后的仕途，就会知道虽然史书没有明言，但公孙弘的升迁除了武帝的喜好外，也应与田蚡有一定
关系。这从 《史记·儒林列传》的记载中也隐约看得出来：“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
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 《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
学士靡然乡风矣。”⑤ 所以，从司马迁 （或司马谈）的角度看，绌黄老刑名百家言的主要人物就是
田蚡。⑥

田蚡建元六年为丞相，第二年 （元光元年）就有了汉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举贤良。这次各地
所举一百多人，一般性策问后，董仲舒被太常推举为第一，于是汉武帝又单独策问仲舒，第一道策
问后，武帝又问，仲舒则有第二次单独的对策。这就是今存于 《汉书·董仲舒传》中的 “天人三
策”的第一策和第三策。三策中的第二道策问则属于武帝策问所有贤良的策文，内容上衔接于 《公
孙弘传》所附策问之后，因此武帝策问贤良也很可能不是一策，而是两策或更多。汉武帝策问董仲
舒后，他又在太常呈交上来的对策中发现了公孙弘的对策，并擢其为第一。以上是根据 《史记》
《汉书》所载，大体还原出来的基本情况。公孙弘从太常所奏名次居下，到被天子擢为第一，背后
有没有田蚡的操作，则不可知。

元光四年 （公元前１３１年），窦婴弃市，不久田蚡卒。元光五年，公孙弘由博士迁为左内史，
四年后的元朔三年，公孙弘出任御史大夫，张汤出任廷尉。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丞相蔡泽免，公
孙弘为丞相。此年六月，公孙弘主议为博士置弟子员，改变了汉初以来官员选拔的基本制度，建立
了以培养和选拔为主导的太学模式，至此历史上所谓的独尊儒术完成了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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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⑤
⑥

司马迁：《史记》，３１２１、２８４１　２８４２、２８４３、２８４４、３１１８页，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朱维铮先生在 《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一文中判断田蚡崇儒的背后，是外戚王氏家族和窦氏家族权力斗争，这一论断很
有道理。朱先生论述详尽，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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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独尊儒术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至少从汉文帝时期就已经有了某种
前兆，景帝时期其实已经开始尝试以儒术治天下，武帝时独尊儒术则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延续。在这
一历史过程里面，除了文帝、景帝、武帝外，贾谊、晁错、窦婴、田蚡、王臧、公孙弘、董仲舒都
是参与到这一过程里面的儒生或大臣。董仲舒虽然有名垂千古的 “天人三策”，但是否真正影响到
了汉武帝，则不可知。虽然我们不能贸然依据 《史记》，说董仲舒并未真正参与独尊儒术的决策，
但至少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中，董仲舒所起到的作用，确实没有田蚡和公孙弘那么大。

元光元年诏举贤良，董仲舒本为举首，经过汉武帝亲策后，反将公孙弘擢为第一，说明武帝对
董仲舒的对策当时并不满意。而这些对策，特别是第三策正是后人所据以判断董仲舒影响汉武帝推
尊儒术的主要材料。若认为汉武帝这时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而开启了新的文治时代，从常理上很难
说通。公孙弘的对策所谈为国家治理之术，并没有涉及崇儒还是尊刑名道德的议题，所以当时武帝
所期待的是发现治理人才，至于选择哪种治术，似乎不是他最关心的问题。武帝尊崇儒术的实际政
策出现于董仲舒、公孙弘举贤良之后的十年，即元朔五年为博士官置弟子，以此作为行政官员出身
的途径之一，这时公孙弘已经拜相，至于朝廷是否询问过董仲舒的意见，亦不可知。所以，董仲舒
至少不是参与独尊儒术这一历史事件的主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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